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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洋”或“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92�号），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
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年报显示，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和信所”）对你公司 2021年财务报表
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包括：第一，控股股东占用资
金及违规担保事项，截至 2021 年年末，你公司应收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1.97 亿元（本息及相
关费用）， 已计提坏账准备 5.98亿元，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借款担保金额 7.74 亿元（不含利息
等），和信所称其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可收回性及违规担保的预
计损失作出合理的判断，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第二，业绩补偿款事项，2021年你公司与李兴祥及烟台
宝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崴商贸”）三方签署了《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你公司业绩补偿承诺
义务人由李兴祥变更为宝崴商贸，截至 2021年年末，你公司应收业绩补偿款 1.01亿元，本期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和信所称其无法就上述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第三，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事项，你公司投资的融通资本乐享 1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于 2021 年提前到期，并
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完成清算，清算结果显示该计划项下资产为非现金资产，份额合计 7,800 万份，
以对日兴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收益权的现状进行分配，即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份额转为对日兴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的债权，截至 2021 年年末，你公司应收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款 7,800万元，本期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和信所称其无法就上述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第四，投资者诉讼案件等事项，你公司涉及多起投资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案件，受理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已调取股票交易情况的部分案件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但仍有部分案
件因尚未调取必要信息而未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 你公司根据已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确认了预计
负债和营业外支出；尚未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无法合理估计预计负债金额，和信所称其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你公司可能需要承担的损失金额进行合理估计。

与你公司年报同日披露的和信所《关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
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显示，本期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虽对你公司本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但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仅限于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仅影响财务报表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
损失、预计负债、营业外支出的披露金额，上述事项不涉及你公司的主要业务，且相关事项不影响你公
司的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盈亏性质变化等。 综上所述，和信所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
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请你公司：
（一）逐项说明你公司对前述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会计处理具体过程；
公司回复：
1、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1）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收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1.97 亿元（本息及相关费用），公

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结合控股股东的筹措资金方案及控股股东可变现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 基于谨慎
性考虑，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按照 50%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5.98 亿元，计入本期信用减
值损失金额 3.71亿元。

（2）违规担保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违规担保涉及已诉讼并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案件金额 83,086.56万元、

已诉讼并判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金额 11,081.73 万元，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公司结合控股股东
清偿能力及同类违规担保事项的判罚案例，基于谨慎性考虑，按照 50%计提预计负债；对补充赔偿责
任的案件， 公司根据应承担补充责任计提预计负债， 上述违规担保涉诉案件合计计提预计负债金额
47,752.28万元，计入本期营业外支出金额 19,731.50万元。

2、其他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1）业绩补偿款
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表示由于近期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 其持有的境内金融资产出现较大亏

损，无法按照原承诺于 2022年 6月 30日之前以现金方式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公司判断其信用风险
显著增加，业绩补偿款的可回收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该款项全额进行了坏账
计提，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0,121.08万元，计入本期信用减值损失金额 4,417.13万元。

（2）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公司投资的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于 2021年提前到期，并于 2021�年 11月 30日

完成清算。 清算结果显示该计划项下资产为非现金资产， 份额合计 7,800�万份， 以对日兴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收益权的现状进行分配，即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份额转为对日兴融
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未收到上述款项，且经了解资管计划
的投资项目因经济环境影响出现较大亏损，短期内无法收回投资本金。公司判断该债权信用风险显著
增加，资产管理计划款的可回收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该款项全额进行了坏账
计提，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7,800.00万元，计入本期信用减值损失金额 7,800.00万元。

3、投资者诉讼案件
公司涉及多起投资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受理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已调取股票交易情

况的部分案件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意见书测算金额 4,212.23万元，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出具损失核定
意见书， 公司根据诉讼情况及律师对案件判断综合考虑对相关诉讼案件合计计提预计负债 4,800.00
万，计入本期营业外支出金额 4,800.00万。

（二）结合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变化情况等因素，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充分
性；

公司回复：
1、控股股东占用资金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未按照原承诺期归还资金占

用款，根据对控股股东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了解，目前控股股东仍存在较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已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021 年度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多次被拍卖， 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仅为
4.53%，其信用风险较 2020年度有所恶化。

控股股东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非经营资金
占用金额 50%，剩余资金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全部还清。 根据承诺函内容，控股股东正积极推进以
下举措筹集资金方案：

（1）正在与潜在投资方确认纾困重组方案，有望在 2022年内完成纾困基金成立事项，如最终达成
纾困重组方案，纾困基金将优先代替本公司偿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2）正在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通过出让股权的方式，与公司其他股东、投资人、债权人等达成债
务重组协议，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解决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问题。

（3）控股股东名下有部分实体资产正在对外出售处置，但由于存在查封冻结情形，资产变现与处
置尚需时间，正在推进资产处置进展。

公司结合控股股东的纾困重组方案、股权合作方案和资产状况作为本期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目
前控股股东的纾困重组方案、股权合作方案正在与合作方进行洽谈，方案具有可操作和实现性，下步
主要围绕关键事项对具体内容、实施步骤、时间节点等方面进一步充实完善，最终利益各方达成一致
意见；控股股东尚有其他对外投资的股权资产，同时控股股东持有可进行变现的大额资产，资产变现
后可偿还所欠上市公司款项，为使资产能够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变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认为控股股东东方海洋集团归还资金具有一定的保障性，但由于最终方案尚
未签订，未来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按照 50%的比例对资金占用计提坏账准
备，坏账准备计提合理、充分。

2、业绩补偿款
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持有深圳玖富明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4.47%的基金投资份额等境

内金融资产，由于宝崴商贸无法根据承诺于 2022年 6 月 30 日之前以现金方式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
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同时考虑到近期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其持有的境内金融资产出现较大浮亏，
公司考虑该款项的可回收性较低，对该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合理、充分。

3、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公司投资的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于 2021年提前到期， 并于 2021年 11 月 30 日

完成清算。 清算结果显示该计划项下资产为非现金资产，份额合计 7,800万份，以对日兴融资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收益权的现状进行分配，即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份额转为对日兴融资租
赁（天津）有限公司的债权。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未收到上述款项，且经了解资管计划的投资
项目因经济环境影响出现较大亏损，短期内无法收回投资本金，公司判断该债权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资产管理计划款的可回收性较低，对该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合理、充分。

（三）结合你公司截至回函日所涉及的所有诉讼或仲裁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案件事由、
案件类型（如担保、借款纠纷等）、案件进展、涉案金额、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是否涉及追偿及具体追
偿对象（如有）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对相关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判断依据及其合理、合规性；

公司回复：
截止回函日，公司涉及的诉讼或仲裁案件情况：

序
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 由/案 件

类型
案 件
进展

涉案金额
（元 ）

判 决 结
果 及 执
行情况

是否 涉
及追偿 具体追偿对象

日常业务往来形成的诉讼

1 李秀美、李建强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172,295.2
0

未 决 赔
偿 否

2 烟 台 海 益 苗 业 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1,442,73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 烟 台 美 丰 塑 料 制
品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608,292.4
5

未 决 赔
偿 否

4 北 京 汉 业 科 技 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2,606,31
5.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5 李玉华、滕清波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纠纷 未 决
赔偿

793,003.5
2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6 烟 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24,285,83
0.45

未 决 赔
偿 否

7 烟 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14,233,50
2.92

未 决 赔
偿 否

8
烟 台 市 环 保 工 程
咨 询 设 计 院 有 限
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1,172,8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9
烟 台 市 环 保 工 程
咨 询 设 计 院 有 限
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1,194,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10
苏 州 金 螳 螂 建 筑
装 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8,703,23
8.3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11
苏 州 金 螳 螂 建 筑
装 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3,893,49
7.47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12 深 圳 粤 源 建 设 有
限责任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5,262,65
3.5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13 烟 台 兴 源 电 力 工
程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808,894.1
4

未 决 赔
偿 否

14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骏盼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2,5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15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文涛 、驰洋国际贸易 （大连 ）有
限公司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361,625.0
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16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增凤 买卖纠纷 未 决

赔偿
192,060.0
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金融借款纠纷

17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 未 决

赔偿
40,0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18 烟 台 新 兴 纺 织 医
用品有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烟台得沣海珍品有限公司 、
烟台东方海洋大 酒店有限 公司 、
东方海洋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 未 决
赔偿

35,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19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借款纠纷 未 决
赔偿

5,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20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借款纠纷 未 决
赔偿

4,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21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借款纠纷 未 决
赔偿

1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22 嘉 茂 通 商 业 保 理
（深圳）有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车轼 、宋政华 、于雁冰 、山东东
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 34,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23 融 捷 投 资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 限公司 、车
轼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借款纠纷 未 决
赔偿

56,718,97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2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卧龙支行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宋政华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
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200,000,0
0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25 山 东 国 惠 小 额 贷
款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烟台东方海洋大酒店有限 公司 、
车轼 、宋政华、车志远、于雁冰

借款纠纷 未 决
赔偿

15,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 洋集

团有限公司

26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49,9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27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山
支行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39,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28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 山
支行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49,62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29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山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46,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0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山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49,98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1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山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17,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2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山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23,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3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山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2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4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山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4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5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莱山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2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6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东方海洋置业有限公司 、 山东东
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27,6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7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东方海洋置业有限公司 、 山东东
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1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8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台分行

车轼 、 烟台东方海洋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烟台屯德水产有限公司 、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9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否

39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借 款

纠纷
未 决
赔偿

149,913,4
59.04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否

违规对外担保

40 烟 台 盛 盈 百 货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烟台得沣海珍品有限公司 、
烟台东方海洋大酒店有限公司

担保 已 申
诉

1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1 青 岛 中 泰 荣 科 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
车轼 、车志远

担保 已 申
诉

60,0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2 深 圳 市 瞬 赐 商 业
保理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
烟台屯德水产有限公司

担保 未 决
赔偿

35,0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3 宫建栋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
车轼 、于雁冰

担保 未 决
赔偿

26,5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4 刘建新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 未 决

赔偿
4,893,73
5.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5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担保 已 申
诉

10,0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6
中 国 长 城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省分公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
车轼 、宋政华、于深基、赵玉山

担保 未 决
赔偿

171,600,0
0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7
烟 台 市 财 金 发 展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
车轼 、宋政华、于深基、赵玉山

担保 已 申
诉

22,6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8 山 东 财 基 投 资 有
限公司

烟台屯德水产有限公司 、 山东东
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山东东方
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精准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 、车轼 、车志 远 、
于雁冰 、殷晓林 、烟台东方海洋大
酒店有限公司 、 东方海洋置业有
限公司

担保 已 申
诉

29,0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9
山 东 汇 顺 经 贸 有
限公司 、山东沃玛
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东方海洋置业有限公司 、山
东聚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于雁
冰、车轼、宋政华

担保 未 决
赔偿

14,659,38
2.58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0 烟 台 春 达 工 贸 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公司 、车轼 、
于雁冰

担保 已 申
诉

14,0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1 烟 台 春 达 工 贸 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公司 、车轼 、
于雁冰

担保 已 申
诉

40,000,00
0.00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2 秦英菲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

审 判
监 督
被 驳
回 、未
决 赔
偿

18,025,73
8.08

已 判 决
部 分 执
行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3 烟 台 市 煜 炜 置 业
有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担保 已 申
诉

19,28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4

深 圳 前 海 道 胜 国
际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高 新 区
分公司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 限公司 、山
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

已 申
诉 ，被
驳 回 、
未 决
赔偿

3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5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宋政华

担保 已 申
诉

2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6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宋政华

担保 已 申
诉

2,103,54
7.49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7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宋政华

担保 已 申
诉

2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8 绿 叶 投 资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
车轼 、宋政华

担保 已 申
诉

30,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59 烟 台 智 库 典 当 有
限公司

车志远 、车轼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精准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 、 天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 、艾维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
东方海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 未 决
赔偿

26,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60 烟 台 智 库 典 当 有
限公司

车志远 、车轼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精准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 、 天仁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
公司 、艾维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
东方海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 未 决
赔偿

42,000,00
0.00

未 决 赔
偿 是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61 投资者诉讼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 券 虚 假
陈述

未 决
诉讼 注 未 决 诉

讼 否

注：公司涉及多起投资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受理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已调取股票交易
情况的部分案件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 但仍有部分案件因尚未调取必要信息而未出具损失核定意见
书。

（2）公司对相关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判断依据及其合理、合规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是本公司

承担的现时义务，且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同时其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该义务
为预计负债。 公司根据诉讼情况对预计负债进行计提，具体情况如下：

①针对日常业务往来形成的诉讼和金融借款纠纷案件， 公司已根据法院判决文书的判决结果计
提了或有负债。

②针对违规担保案件，除烟台智库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法院判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外，其他违规担
保案件法院判决公司及其他主体共同承担责任。对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案件，公司根据判决书需承
担的清偿金额计提预计负债；对于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案件，公司结合判决书、律师意见书、控股股东
清偿能力按照截至报告期日剩余的违规担保余额的二分之一计提预计负债。

③针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累计共有 633�名投资者以“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为案由，诉求公司赔偿投资损失，受理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已对 570 人委托专业机构出
具损失核定意见书，核损金额 4,212.23万元，另外 63人尚未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 对于已出具损失核
定意见书的案件，公司根据核损金额全额计提预计负债，对于尚未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的案件，公司
结合诉讼以及律师对案件判断综合考虑确认预计负债，上述合计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4,800.00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对上述涉诉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符合相关会计处理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结合你公司针对 2020年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及其影响拟采取的消除措施、2021 年度控股

股东资金占用清偿进展等，逐项说明你公司仍未能消除相关事项的影响的具体原因，你公司拟采取或
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公司回复：
1、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东方海洋集团非经营性占用资金，违规担保尚

未解除， 虽然公司控股股东表示将继续全力以赴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履行还款义务,�但受市
场环境影响公司资产处置缓慢且股权转让合作及重组方案仍在与投资方洽谈中， 相关筹资方案尚需
进一步充实完善。 因此，公司考虑到在相关证据有限的条件下，仍无法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可收回
性及违规担保的预计损失作出合理的判断，该事项仍未能消除。

公司将积极关注筹资方案的进展情况，督促东方海洋集团尽快履行足额偿还义务，切实保护上市
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业绩补偿款的可回收性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仍无法按照原承诺期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业

绩补偿款的可回收性存在不确定性，该事项仍未能消除。
烟台宝崴商贸正与公司沟通延期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事项，若不能按期归还，公司拟采取相应法

律诉讼对债权进行追索。
3、投资者诉讼案件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仍有部分投资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因尚未调取必要信息而

未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无法合理估计预计负债金额，该事项未完全消除。
公司将对尚未出具核定意见书的诉讼积极与经办律师沟通，积极应诉，确定相关诉讼损失金额。
（五） 结合你公司与李兴祥及宝崴商贸签署的《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 截至回函日的执行情况、

2021年 9月 1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具体内容等，详细说明
宝崴商贸是否具备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履行以现金方式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的承诺的能力， 你公
司针对追回相关业绩补偿款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如有），你公司报告期对该等事项的应收账款金
额与上一报告期存在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说明该等事项减值迹象的发生时点，你公司对该等事项
于报告期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计提不及时的情形；

公司回复：
1、宝崴商贸无法如期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
2021年公司与李兴祥、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约定宝崴商贸取得李

兴祥持有的相关资产，李兴祥将其应付公司的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债务转移给宝崴商贸承担，宝崴商贸
承诺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以现金方式偿还全部债务。

宝崴商贸的主要资产为持有深圳玖富明远投资合伙企业 54.47%的基金投资份额以及其他有价证
券投资等部分境内金融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基金股票等），2021年因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式
证券回购纠纷案，宝崴商贸处置了持有的有价证券投资，同时受近期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其持有的
境内金融资产出现较大浮亏，将无法按照原承诺期偿还业绩补偿款。

2、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烟台宝崴商贸正与公司沟通延期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事项，若到期后仍不能归还，公司采取相应

法律诉讼对债权进行追索。
3、应收账款金额与上一报告期存在差异的原因：
2020年与 2021年应收业绩补偿款金额及坏账计提情况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金额 2020 年金额 差异

业绩补偿款金额 101,210,796.76 97,617,914.38 3,592,882.38
坏账准备金额 101,210,796.76 57,039,498.97 44,171,297.79
坏账计提比例 100.00% 58.43%

应收业绩补偿款金额的差异主要为计提的利息， 根据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约定延迟履行期间按
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收的相应利息，2021 年公司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 3.85%计算利息。

两期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差异主要基于两期信用风险不同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计提坏账准备主要考虑宝崴商贸持有的金融资产出现一定的浮亏， 已发生减值迹象，

公司预计在合伙企业届满到期时变现收益无法足额偿还业绩补偿款， 因此公司按照预计可偿还金额
计提坏账准备。

（2）2021年计提坏账准备主要考虑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表示将无法
按照原承诺期偿还业绩承诺补偿款， 其信用风险显著增加所致， 同时考虑到近期金融市场的大幅波
动，其持有的境内金融资产出现较大亏损，公司预计业绩补偿款的可回收性较低，因此公司对其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六）详细说明你公司上述投资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对方及其关联关系、交易时间、交易背景及目的、提前到期的具体原因等，进一步核查说明该
等事项的资金流向，是否存在变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形；

公司回复：
1、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事项的具体情况
2016年末公司持有货币资金 4.81亿元，为增强公司短期现金的管理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

取更好的财务收益，在充分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资本性开支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2017 年 1 月 19 日公司与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7800万元的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投资于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的单一委托人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日兴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收益权。 公司
与资产管理人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兴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2017年 1月 19日公司向资产管理计划户支付第 1期投资款 7,800.00 万，资金流向投资标的日兴
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 15 日第 1 期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收回上述投资投资 7,800.00
万，取得理财收益 330.01万元。

2017年 12月 29日公司与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资
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本合同期限 5年，从第 1期委托财产的运作起算。 2018年 1 月 3 日公司向资产
管理计划户支付第 2期投资款 7,800.00万元，资金流向投资标的日兴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截至
资产管理计划清算前累计取得理财收益 999.39万元。

2、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提前到期的具体原因
根据 2018年 4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

为平稳推动资管新规实施和资管业务规范转型，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
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审慎研究决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将于 2021 年底结束。 在过渡期结束前
完成存量资产整改工作。 资管新规的重点在于打破刚性兑付、推动产品净值化转型，不得承诺保本保
收益，以及压降非标资产并对理财产品的非标债权资产配置比例进行了严格限制，对于不符合监管要
求的“老产品”，要求金融机构逐渐有序压降存量资产规模。

与资管新规相对应，证监会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发布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办法》（简称“私募资管细则”），其中第二十条规定：资产管理计划应当具有明确、合法的投资方
向，具备清晰的风险收益特征，并区分最终投向资产类别，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资产管理计划所属类别：
（一）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资产管理计划总资产 80%的，为固定收益类；（二）
投资于股票、 未上市企业股权等股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资产管理计划总资产 80%的， 为权益类；
（三）投资于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的持仓合约价值的比例不低于资产管理计划总资产 80%，且衍生品账
户权益超过资产管理计划总资产 20%的，为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四）投资于债权类、股权类、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的比例未达到前三类产品标准的，为混合类。

由于《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未界定该计划的所属类别，投资范
围未按照固定收益类产品类型进行约定，且该产品底层投向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与资管新规精神及
私募资管细则相违背，故需整改并结束该资管计划产品。

经核查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金流向，不存在变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
资金的情形。

（七）在对上述问题回复的基础上，详细说明你公司就相关事项是否配合审计，未能向年审会计师
进一步提供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计划（如适用）；

公司回复：
在 2021 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公司全力配合年审会计师审计工作，积极沟通协调各方并提供审

计所需资料，具体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公司提供了控股股东的会计报表、资产情况、负债情况，控股股东出具了还款承诺函，控股股东与

各合作方会议纪要、洽谈方案等。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资产处置缓慢且股权转让合作及重组方案仍在
与投资方洽谈中，相关筹资方案尚需进一步充实完善。 由于最终方案尚未签订，未来仍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因此，公司考虑到在相关证据有限的条件下，无法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可收回性及违规担
保的预计损失作出合理的判断。

2、其他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1）业绩补偿款
公司提供了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会计报表及被投资合伙企业深圳玖富明远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2021年的审计报告，由于宝崴商贸无法按照承诺于 2022年 6月 30 日之前以现金方式偿还业
绩承诺补偿款，同时考虑到近期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其持有的境内金融资产出现较大亏损，信用风
险已显著增加，无法确认业绩补偿款的可回收性。

（2）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公司提供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清算报告、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同，截至财

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未收到上述款项，且经了解资管计划的投资项目因经济环境影响出现较大亏损，短
期内无法收回投资本金，公司判断该债权信用风险显著增加，无法确认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款的可回收
性。

3、投资者诉讼案件
公司提供了已收到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案件资料、投资者损失核定意见书、对负责律师进行访

谈及函证，但仍有部分案件因尚未调取必要信息而未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公司根据已出具的损失核
定意见书确认了预计负债和营业外支出；尚未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无法合理估计预计负债金额。

综上所述，公司已提供了与上述事项相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并及时回复了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存在的疑虑问题。对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业绩补偿款及资产管理计划公司将积极督促各
方根据承诺情况归还资金，若到期后仍不能归还，公司采取相应法律诉讼对债权进行追索；对于证券
虚假陈述诉讼公司将积极与律师沟通跟进后续案件进展。

（八）核查说明你公司截至回函日是否存在其它应披露未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事项、你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或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经核查， 截至回函日不存在其它应披露未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及对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或其他事项。
（九）核查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少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等行为规避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行为。
公司回复：
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可能触犯的指标为财务类强制退市中“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2021年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合计 49,206.55万元，其中计提的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坏账准

备 37,062.96万元， 计提业绩补偿款坏账准备 4,417.13万元， 计提资产管理计提坏账准备 7,800.00 万
元，结合前述公司对有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业务补偿款、资产管理计划等各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
明，2021年公司对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021 年公司计提预计负债合计为 24,531.50 万元， 一是对违规担保案件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19,731.50万元，二是根据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损失测算意见书，计提 4,800.00万元。 结合前述对预计负
债的计提情况说明，2021年公司对预计负债计提充分。

综上所述，经核查，公司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计提充分，不会导致公司净资产为负值，因此不存在
利用少计提坏账准备、预计负债等行为规避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行为。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回复：
我们对公司所涉及的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业绩补偿款、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事项进行

了认真、全面核查之后，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前述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会计处理过程合理；对相关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合理、

充分；对诉讼相关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合理、合规；对业绩补偿款相关事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
原因合理，不存在计提不及时的情形；上述投资融通资本乐享 1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事项不存在变
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形； 公司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已向会计师提供了相关的所有文
件、资料，并及时回复了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存在的疑虑问题；截至回函日不存在其它应披露未披露
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及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或其他事项； 公司
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计提充分，不会导致公司净资产为负值，因此不存在利用少计提坏账准备、预计
负债等行为规避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行为。

请年审会计师：
（一）结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6 号———审计报告中的非无保留意见》的相关

内容，详细说明针对公司 2021 年财务报告出具的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已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
计证据及结论，并说明审计如何受限，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
代程序的具体原因；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
（1）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①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实施了询问、 查阅有关资料、 检查会计凭

证、核对账簿记录等程序；
②对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还款能力、 控股股东承诺归还占用资金的相关措施及可行性实施了询

问、查阅有关资料等程序；
③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实施函证程序；
④与管理层就预计负债的完整性和充分性进行讨论以确定金额估计是否合理， 根据已取得的相

关资料进行复核并与经办律师进行访谈，是否需要承担损失及承担损失的金额。
（2）已获得的审计证据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取得了
①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往来情况表；
②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回函；
③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归还部分非经营性资金相关的会计凭证、银行流水；
④控股股东财务报表、征信报告、主要资产、负债情况；
⑤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相关措施；
⑥控股股东出具《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偿还承诺函》；
⑦违规担保合同、诉讼相关法律文件等资料；
⑧关于违规担保的律师意见函。
（3）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具体原因
截至财务报告出具日， 控股股东未在承诺期内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且违规担保的解除情况未

有实际进展， 虽然控股股东表示其将继续全力以赴采取多种措施履行还款义务以及违规担保事项并
已出具《承诺函》，但相关方案及实施时间尚未最终确定，违规担保实际需要承担的债务金额在法院终
审判决下达及实际执行前均具有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控
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可收回性及违规担保的预计损失作出合理的判断，也无法采取替代程序。

（4）结论
由于公司未提供上述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对

上述应收款项的余额、坏账准备、预计负债项目作出调整。
2、其他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1）业绩补偿款
1）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①检查了公司与 X� James� Li（李兴祥先生）、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务转移三方协议

书》等相关资料；
②对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关于业绩补偿款实施函证程序；
③查阅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及深圳玖富明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务报表；
④查阅与业绩补偿款的相关公告，与管理层沟通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的履约能力。
2）已获得的审计证据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取得了
①X� James� Li（李兴祥先生）与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务转移三方协议书》；
②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关于业绩补偿款的回函；
③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财务报表、深圳玖富明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审计报告。
（2）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①检查了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
②对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进行了函证；
③核对了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报告。
2）已获得的审计证据
①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及补充合同；
②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对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回函；
③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报告。
（3）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具体原因
1）业绩补偿款：
根据烟台宝崴商贸有限公司回函显示，无法在原承诺期内归还欠款，同时，我们无法获取烟台宝

崴商贸持有深圳玖富明远投资合伙企业 54.47%的基金投资份额以及其他有价证券投资等部分境内金
融资产的具体情况，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查封、冻结等瑕疵情形。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就应收业绩补
偿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采取替代程序。

2）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我们无法获取融通资本乐享 1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提前到期清算的具体原因，无法确定日兴融

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的偿债能力，其未来现金流量也无法计量。 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我们
也未取得日兴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的回函。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就应收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款
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采取替代程序。

4）结论
由于公司未提供上述充分、适当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对上述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作

出调整。
3、投资者诉讼案件
（1）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①抽取部分投资者诉讼案件相关诉讼资料，查阅人民法院公告网等相关信息，并进行审核；
②与经办律师沟通案件相关情况以及可能索赔金额，并进行函证。
（2）已获得的审计证据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取得了
①部分投资者诉讼案件相关诉讼资料；
②查阅了公开法律诉讼网站相关资料；
③对律师案件情况的函证；
④部分案件的损失核定意见书。
（3）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具体原因
根据与经办律师访谈及函证获知，仍有部分案件因尚未调取必要信息而未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

公司根据已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确认了预计负债和营业外支出， 尚未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无法
合理估计预计负债金额。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公司可能需要承担的
损失金额进行合理估计，也无法采取替代程序。

（4）结论
由于公司未提供上述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无法对资产负债表日

是否发生损失而需计提预计负债的金额作出调整。
（二）量化分析说明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金额，是否会导

致公司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在此基础上说明认为相关事项不影响公司的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
盈亏性质变化等，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的具体原因、判断依据及其合理合规性；

年审会计师回复：
1、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金额
（1）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财务数据的事项如下：

保留事项 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 相 关 事 项 账 面
价值 （万元）

占资产总额
的比重

损益表 影响
金额（万元）

控股股东占用资
金及违规担保

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59,839.50 22.55% -37,062.96
违规担保 预计负债、营业外支出 47,752.28 17.99% -19,731.50

其他应收款项的
坏账准备

业绩补偿款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 - -4,417.13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 - -7,800.00

投资者诉讼案件 预计负债、营业外支出 4,800.00 1.81% -4,80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涉及的财务报表科目分别为其他应收款、信

用减值损失、预计负债、营业外支出，是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上述事项对未分配利润的影响金额 -73,
811.59万元，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损益金额 -101,928.06万元的比例为 -72.42%，保留意见事项不
会导致东方海洋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2）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具体情况
①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
2021年公司对控股股东占用资金计提坏账准备比例结合控股股东的筹措资金方案、 进度以及控

股股东可变现资产综合考虑，基于上述因素，公司认为控股股东归还资金具有一定的保障性，但由于
最终方案尚未签订，未来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考虑，对资金占用按照 50%的比例计
提坏账准备。

2021年公司对违规担保计提预计负债比例结合控股股东清偿能力及同类违规担保事项的判罚案
例，基于谨慎性考虑，对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按照 50%计提预计负债；对补充赔偿责任的案件按照应
承担补充责任计提预计负债。

②其他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2021年公司对业绩补偿款、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主要考虑本期其信用风险显著

增加，基于谨慎性考虑，按照 100%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③投资者诉讼案件
2021年公司对已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4,212.23万元， 对尚未出具损失核定意

见书，公司根据诉讼情况及律师对案件判断综合考虑确认预计负债，合计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4,800.00
万元。

综上所述，由于控股股东筹资方案正在推进、诉讼案件申诉及受理中，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本期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除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外均为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在本期未得到消除。 在相关证据有限的条件下，公司采用了更为谨慎的方式对上述事项计提
坏账准备和预计负债，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1,048.09 万元，保留意见相关事项
不会导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负数，也未发现其他事项可能导致公司的净资产为负、触及
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的情形或风险。

2、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的具体原因、判断依据及其合理合规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五条：广泛性是描述

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
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一）不限
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
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
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根据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
（1）本期保留意见事项涉及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为“其他应收款”、“预计负债”，涉及的利润表科目

为“信用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本期保留事项不涉及东方海洋的主营业务，虽然受影响的金额重
大，但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而这些账户不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东方海
洋管理层对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这些披露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

（2）本期保留意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本期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保留意见事项预计不会导致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负数， 我们也未发现相关事项对触及有关《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3.1�及 9.8.1�关于退市风险警示所涉及的财务指标。

（3）保留意见事项对利润表的影响重大，由于未能就保留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
法对相关事项可能发生的错报金额进行判断， 但是相关事项涉及对于利润表的影响金额可能超过合
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3,620.00万元，因此我们认为保留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五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6�号—审计报告中的非无保留意见》第三问有关影响广泛性
的分析及举例，我们认为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三）在对上述问题（1）（2）回复的基础上，核查说明对公司报告期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否合理、恰
当，是否存在以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情形，并
提出充分、合理的依据。

年审会计师回复: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

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相关规定，我们严格依据审计准则和监管规则，恰当运用职业判断，对财
务报表特别是涉及会计估计、专业判断的领域，准确识别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我们未发现以下相关
事项：存在多个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重大事项；单个事项对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
较大影响；可能影响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盈亏性质变化、持续经营等与广泛性相关的事项。 由于
我们无法对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判断对财务报表影响金额的准确性，涉及事项对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因此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类型是恰当的，符合《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的规定，不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情形。

2.�年报显示， 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3.89亿元， 同比减少 9.12%， 其中境外营业收入合计
2.03亿元，占报告期总营业收入的 52.07%；中国大陆、亚洲其他地区、美国与加拿大实现的毛利率分别
为 -16.43%、-4.76%和 44.72%。 同时，你公司主要的境外资产为 Avioq.Inc。

请你公司：
（一）结合境外市场的产业布局、主要竞争优势等因素，详细说明你公司境外业务的主要类型和内

容、收入来源国家（地区）及相应的收入金额、实现收入的主体名称及其所处国家（地区）、主要客户及
其关联关系、相应的赊销比例及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等；

公司回复：
1、公司境外业务的主要类型和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的境外业务主要为海洋事业部下的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大健康事业部下的试剂

盒境外生产销售业务及少部分保税库仓储费收入，具体境外业务的分类及本期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收入类型 金额 占比（%）

水产品加工 12,070.54 59.60
检测费及试剂盒 7,992.72 39.47
仓储费 188.50 0.93
合计 20,251.76 100.00

2021年度公司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收入金额为 12,070.54万元，占境外收入的比重为 59.60%。 水
产品加工业务以来料和进料加工为主，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水产品加
工业务作为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经过公司多年在该领域的探索与发展，现已形成了在该领域独特的
竞争优势：从加工规模来看，公司现有 24个加工车间，总面积 66,400㎡，其中 GMP车间 500㎡，水产品
加工能力达 58,000�吨 /年，现代化冷藏能力达 80,000吨 /次；从质量控制来看，公司被出入境检验检
疫部门认定为良好生产企业，在源头管理、质量体系运行以及企业自检自控能力等方面均达行业领先
水平，先后通过了欧盟卫生注册、美国 HACCP 质量体系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18001认证、英国 BRC认证、IFS标准认证、ETI认证、GMP 认证。 公司将
充分利用现有的规模优势、质量控制及品牌优势，继续深耕现有国外市场，提升已有境外客户的粘性
和活跃度。与此同时，公司在水产品加工技术方面将进一步加大突破和推广，增加精加工、深加工的等
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比例，以国家各项优惠政策、支持政策为依托，进一步提升水产品加工业务的规
模及经济效益。

境外的试剂盒销售收入金额为 7,992.72万元，占境外收入的比重为 39.47%。大健康事业部下的境
外收入主要来自于全资子公司美国 Avioq,Inc.，主要以人 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 I/II 型抗体检测试剂
盒、HIV 检测试剂盒以及多种 HIV 核心原料的生产和销售为主， 产品主要销往美国等地区。 美国
Avioq,Inc.是一个有产品自主研发能力的体外诊断试剂盒生产销售公司，公司致力于 HIV 及 HTLV 试
剂盒的研发和生产，同时为一些医疗设备及医学诊断公司提供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工艺开发、配方研发
以及临床试验等服务。 美国 Avioq研发团队曾研发出全球第一批 FDA 批准的 HIV 诊断试剂和全球
第一个 HIV抗原检测试剂，研发实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 HIV及 HTLV的检测试
剂盒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销售业绩逐渐增长；在维持现有产品的供给的前提下，
公司着重推出新认证的新一代 HIV检测试剂盒产品，大力开拓市场。 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加大新产品
的开发研发力度，对现有的 HTLV产品进行研发升级的同时开发新的研发方向，使用即用型试剂并且
能在更先进的自动化仪器上进行检测，以不断提高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

2、收入来源国家（地区）及相应的收入金额、实现收入的主体名称及其所处国家（地区）
报告期内，境外收入总额为 20,251.76万元，具体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实现收入的主体 收入主体所在
国家

客户所在国家 （地
区 ） 客户所属区域 收入金额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日本 亚洲其他地区 7,219.71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美国 美国、加拿大 1,297.2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加拿大 美国、加拿大 691.8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香港 亚洲其他地区 241.47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挪威 欧洲 188.26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法国 欧洲 169.1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丹麦 欧洲 106.2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智利 其他地区 59.8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德国 欧洲 56.28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英国 欧洲 26.88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韩国 亚洲其他地区 6.84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 日本 亚洲其他地区 2,195.36
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意大利 欧洲 6.46
Avioq,Inc. 美国 美国 美国、加拿大 7,982.12
Avioq,Inc. 美国 英国 欧洲 2.19
Avioq,Inc. 美国 菲律宾 亚洲其他地区 1.42
Avioq,Inc. 美国 约旦 亚洲其他地区 0.52
合计 20,251.76

注：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的境外收入主要为水产品加工出口
收入，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vioq,Inc.的境外收入主要为检测试剂盒的销售收入。 山东东方海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 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大陆注册公司，Avioq,
Inc.为美国注册公司。

3、主要客户及其关联关系、相应的赊销比例及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
境外销售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 12,713.30万元，占境外总收入的比重为 62.78%。 具体情况列示如

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销售收入 期末应收账款 赊销比例 截止回函日的回
款金额

客户一 否 6,837.19 709.39 10.38% 709.39
客户二 否 3,104.43 26.26 0.85% 26.26
客户三 否 1,122.22 190.90 17.01% 190.90
客户四 否 905.07 46.05 5.09% 46.05
客户五 否 744.38 74.18 9.97% 74.18
合计 12,713.30 1,046.78 8.23% 1,046.78

由上表可知，前五名客户的赊销比例约为 8.23%。 截至回函日，期末应收账款已全部回款，回款比
例占期末余额的 100.00%。

（二）按收入来源国家（地区）划分，逐月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境外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金额；
公司回复：
按照客户所在国家（地区）将收入按照月份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所在国
家 （地区 ）

客户所
属区域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计

比
例
（%）

日本 亚洲其
他地区

1,46
1.37

708.0
3

464.3
0

595.2
5

775.7
7

681.3
2

702.6
1

745.5
5

894.5
4

809.1
2

770.7
0

806.5
1

9,41
5.07

46.
49

美国 美 国 、
加拿大

1,00
8.43

1,14
2.00

478.0
0

402.0
0

739.2
3

925.1
1

658.7
1

689.9
6

796.2
4

793.6
6

781.8
9

864.1
1

9,27
9.34

45.
82

加拿大 美 国 、
加拿大

118.8
9 26.73 72.28 13.48 21.59 147.7

8
291.0
5

691.
80

3.4
2

中国香港 亚洲其
他地区 46.80 1.45 35.10 13.71 12.28 12.00 5.48 17.90 6.48 19.97 23.71 46.58 241.

47
1.1
9

挪威 欧洲 98.06 22.78 57.57 9.86 188.
26

0.9
3

法国 欧洲 114.8
7 54.32 169.

19
0.8
4

丹麦 欧洲 106.2
4

106.
24

0.5
2

智利 其他地
区 59.80 59.8

0
0.3
0

德国 欧洲 56.28 56.2
8

0.2
8

英国 欧洲 26.88 1.45 0.74 29.0
7

0.1
4

韩国 亚洲其
他地区 6.84 6.84 0.0

3

意大利 欧洲 6.46 6.46 0.0
3

菲律宾 亚洲其
他地区 0.31 0.43 0.67 1.42 0.0

1

约旦 亚洲其
他地区 0.53 0.53 0.0

0

合计 2,61
4.66

1,97
0.90

1,03
7.47

1,14
6.66

1,62
3.34

1,61
8.44

1,54
0.69

1,50
7.74

1,69
8.43

1,64
4.34

1,73
4.61

2,11
4.49

20,2
51.7
6

10
0.0
0

比例（%） 12.91 9.73 5.12 5.66 8.02 7.99 7.61 7.44 8.39 8.12 8.57 10.44 100.
00

由上表可知，境外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日本、美国，占境外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6.49%、45.82%。 其中
1-2月及 12月份收入金额占全年境外销售收入的比重较高，主要有原因如下：

①日本地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水产品加工业务，会受到国内外节假日的影响。 一方面，元旦假期
前夕由于国外市场需求增加存在出口业务量增加的情况；另一方面，受到国内春节假期生产人员放假
的影响，客户会在春节假期前提前备货。 因此 12月份、1月、2月份出口业务收入会较其他月份增加。

②美国地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水产品进料加工业务和境外子公司 Avioq,Inc. 的检测试剂盒销售
收入，其中 1-2月份收入较高主要受国内外节假日影响水产品进料加工业务订单量集中，美国地区其
余月份的收入主要为境外子公司 Avioq,Inc.的检测试剂盒销售收入。

（三）结合主要产品类型、市场特性、经营环境等因素，详细说明你公司在美国、加拿大市场实现的
毛利率较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美国、加拿大市场，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主要产品类型的毛利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销售地区 产品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 收 入 占 该 地 区
收入比重（%）

中国大陆 海参 8,660.67 14,827.76 -6,167.09 -71.21 46.45
中国大陆 检测费及试剂盒 4,632.93 2,259.82 2,373.12 51.22 24.85
中国大陆 国内贸易 3,097.17 2,962.35 134.82 4.35 16.61
中国大陆 其他业务收入 2,254.41 1,658.13 596.27 26.45 12.09

合计 18,645.18 21,708.06 -3,062.88 -16.43 100.00
亚洲其他地区 水产品加工 9,478.63 9,988.09 -509.46 -5.37 98.07
亚洲其他地区 其他业务收入 184.75 136.71 48.03 26.00 1.91
亚洲其他地区 检测费及试剂盒 1.94 0.84 1.10 56.75 0.02

合计 9,665.32 10,125.65 -460.33 -4.76 100.00
美国、加拿大 检测费及试剂盒 7,448.88 3,357.36 4,091.51 54.93 74.70
美国、加拿大 水产品加工 1,989.02 2,060.20 -71.18 -3.58 19.95
美国、加拿大 其他业务收入 533.25 94.51 438.74 82.28 5.35

合计 9,971.14 5,512.07 4,459.07 44.72 100.00
注：中国大陆的国内贸易主要为除海参外的其他水产品收入及加工费收入；
中国大陆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保税仓库的租赁费、仓储费收入；
亚洲其他地区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境外客户仓储服务收入；
美国、加拿大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第三方医学检测实验服务费收入以及实验室租赁收入；
由上表可知，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毛利率为 -16.43%，亚洲其他地区的销售毛利率为 -4.76%，美

国、加拿大地区的销售毛利率为 44.72%。
各销售地区毛利率出现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产品结构的不同：美国、加拿大地区的主要产品类

型为检测费及试剂盒，占该地区收入比重的 74.7%，毛利率较高为 54.93%。 中国大陆的主要产品类型
为海参的销售，占该地区收入比重的 46.45%，毛利率较低为 -71.21%。 亚洲其他地区的主要产品类型
为水产品加工，占该地区收入比重的 98.07%，毛利率较低为 -5.37%。

从各产品类型看，同类型产品在各地区之间销售的毛利率差异较小。具体而言，中国大陆、亚洲其
他地区、美国加拿大的检测费及试剂盒的销售毛利率差异较小，均保持在 51.22%至 56.75%之间；亚洲
其他地区、美国加拿大的水产品加工的毛利率差异较小，均保持在 -5.37%至 -3.58%之间。而各产品类
型的销售毛利率主要受行业特性、竞争环境、经营环境的影响。

检测费及试剂盒的销售业务属于体外诊断行业，公司本期在各地区的平均销售毛利为 53.47%。首
先，该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准入壁垒，对体外诊断行业在行业准入、生产经营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
律法规以加强对行业的监管；其次，体外诊断是一种技术含量高，多学科高度综合互相渗透的新兴产
业，其行业上游核心原料的开发领域技术含量高、资金投入大、开发周期长，生产工艺流程复杂、技术
掌握和革新难度大、质量控制要求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行业技术壁垒。 目前大健康事业部旗下各子
公司的产品已拥有医疗器械注册证、FDA 批文、欧盟认证以及具备欧盟市场准入资质，部分诊断试剂
的应用与国内临床和科研机构、美国国家卫生部、美国疾控中心(CDC)�等均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综
上，行业的技术壁垒及准入壁垒等特性决定了产品的竞争格局，而公司目前在该行业的投入与成果决
定了公司在相关领域的议价权，因此行业毛利率较高。

水产品加工行业属于传统的加工行业，公司本期在各地区的平均销售毛利率为 -4.54%。 虽然我
国水产品加工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加工产品的种类和产量快速增长， 加工技术及装备建设成效明
显，但基础研究薄弱、加工产品品种少附加值低等特点决定了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行业竞争激烈，其
行业特性决定其综合毛利偏低。从公司角度看，一方面，受到公司资金流的影响，水产品加工业务产能
利用偏低，无法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产品加工的综合成本；另一方面，公司的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受到
全球的经济环境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部分消杀成本、海运成本费用增加。因此，受上述因素影响导
致公司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的毛利率为负。

海参养殖属于传统养殖行业的一支，公司本期海参的平均销售毛利率为 -71.21%，主要在国内地
区销售。海水养殖企业整体分布较为分散，行业壁垒较低，导致行业内企业众多，竞争较为激烈。目前，
公司的海参养殖以底播养殖为主，销售以鲜销为主。 公司的海参养殖海区占地 4.85万亩，海参精养池
4,000多亩，海参育苗、养成车间 60,000㎡。 报告期内，受到公司资金流的影响，海参苗种的投入量较以
往年度大幅减少，未体现海参养殖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受自然灾害影响，2021年秋冬季节烟台莱州
湾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赤潮，该地区为公司重要底播养殖基地，受损程度严重，造成大幅减产。 因此，受
上述因素影响导致公司海参销售毛利率为负。

综上所述，各产品类型所处的行业特性及竞争格局决定其行业的基本毛利率，而公司内部的经营
条件及公司面对的国内外经营环境决定了各产品类型的最终毛利率。 本期公司销售的各产品类型在
各个地区的毛利率差异较小， 各地区的综合毛利率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结构的不同以及公司
内部外部经营环境影响所致，该差异原因具有合理性。

（四）在对上述问题（1）回复的基础上，按资产类型划分，详细说明你公司包括 Avioq.Inc 在内的境
外资产具体情况，如为股权资产，请详细说明相关资产的名称、股权结构、经营环境、销售模式、近三年
的主要经营数据、业务风险等，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对相关境外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但
不限于主要参数的选择和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等， 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及你公司计提相应
减值准备的情况、依据及其合理性。

公司回复
1、详细说明相关资产的名称、股权结构、经营环境、销售模式、近三年的主要经营数据、业务风险
公司的境外资产为境外子公司美国 Avioq,Inc.，于 2016�年收购 Avioq,Inc100%股权，美国 Avioq,

Inc.于 2005 年 7 月 8 日成立，注册地美国北卡罗那州，主营业务包括：（1）研发、生产并销售经美国
FDA批准的的 HIV、HTLV等试剂盒；（2） 为第三方医疗设备及医学诊断公司提供产品生产所需要的
工艺开发、配方研发、临床试验检查及数据统计分析相关的 CRO 及 CMO 业务；（3）为第三方的研发
活动提供实验室租赁服务。

美国 Avioq,Inc.所处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所生产的产品为体外诊断试剂盒，研发后的产品需
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核才能进行生产销售， 因此对于产品研发相关的技术人员的要求
较高，新产品在研发完成、取得生产许可后，需要较长时间的推广才能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基于公司的
上述特点，可能存在的业务风险包括：新产品研发和注册风险、产品营销风险、专业人才不足及流失风
险。

近三年的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度

流动资产 363.01 2,220.20 3,592.07
非流动资产 18,920.74 15,949.68 15,139.55
流动负债 11,525.07 10,420.96 10,442.00
非流动负债 1,761.75 1,571.96 1,383.54
净资产 5,996.93 6,176.96 6,906.08
营业收入 3,401.33 5,664.58 7,986.25
净利润 -2,824.89 601.09 881.96

自 2018�年起，美国 Avioq,Inc.全力投入新一代 HIV�检测试剂的研发及 FDA�认证批文的申请
工作，HTLV试剂盒尚未全面推广导致订单量不足，期间公司利润有所下降。 自 2020年起公司的最大
客户取得了与美国大型医院及献血机构的合作机会，拓展了销售渠道，增加了对 HTLV试剂盒的销售
量，因此公司受益取得了大量的订单，HTLV试剂盒销售收入显著增加，因此实现扭亏为盈。 为稳固双
方的合作，公司已与第一大客户签订了长期的销售合同，能够保障 HTLV试剂盒收入的长期稳定。

目前，美国 Avioq,Inc.申请的新一代 HIV�检测试剂所有临床及注册工作均已完成，已于 2019�年
6�月取得 CE�注册，并于 2020年 8月获得美国 FDA认证，受新冠疫情影响新一代 HIV�检测试剂延
缓了上市时间，随着新冠疫情的稳定，公司将启动新一代 HIV检测试剂营销计划，预计销售收入会持
续增长。

2、说明你公司对相关境外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参数的选择和可收
回金额的计算过程等，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及你公司计提相应减值准备的情况、依据及其合理
性。

新一代 HIV检测试剂获得 FDA批准后，可在美国及欧盟国家进行销售。 美国 Avioq�公司根据
市场状况对新一代 HIV�产品进行了相关市场预测， 市场预测是通过评估进行艾滋病毒筛查的多个
细分市场得出的，通过估计每个细分市场的反应率，从而得出每年进行的确认性测试数量的估计值。
美国 HIV�确证市场规模约占每年 HIV�检测总量的 0.22%，这意味着每年大约有 155-166K�次的验
证性测试。 基于此，Avioq的最初市场份额预计为 1.00%，在 2026年的最佳情况下，将达到 30.00%的市
场份额。此外，目前新一代 HIV产品已取得欧盟 CE认证，可以在欧洲市场销售，欧洲市场份额估计从
2022年的 0.50%开始，到 2026年增加至 15.00%。 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将为 Avioq,Inc.的持续营业收
入及利润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测算 Avioq�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具体如下：

单位：美元
项目 2022 预计 2023 预计 2024 预计 2025 预计 2026 预计

营业收入 13,135,511.00 14,402,422.00 15,544,845.00 16,750,053.00 18,043,457.00
其中:上一代 HIV 150,000.00 150,000.00 165,375.00 173,644.00 182,326.00
新一代 HIV 50,000.0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HTLV（主营业务） 12,000,000.00 12,500,000.00 12,875,000.00 13,261,250.00 13,659,088.00
实验项目收入 500,000.00 650,000.00 845,000.00 1,098,500.00 1,428,050.00
租赁收入 345,511.00 352,422.00 359,470.00 366,659.00 373,993.00
其他收入 90,000.00 250,000.00 300,000.00 350,000.00 400,000.00
营业成本 5,680,461.91 6,228,338.55 6,722,380.26 7,243,573.40 7,802,906.9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5,067.64 115,201.34 124,339.30 133,979.45 144,325.06
营业费用 324,413.61 355,703.08 383,918.01 413,683.58 445,627.35
管理费用 4,270,535.76 4,682,425.99 5,053,843.46 5,445,673.20 5,866,176.68
财务费用 206,549.69 226,471.27 244,435.33 263,386.65 283,724.82
利润总额 2,548,482.39 2,794,281.77 3,015,928.64 3,249,756.72 3,500,696.13
所得税 598,893.36 656,656.22 708,743.23 763,692.83 822,663.59
净利润 1,949,589.03 2,137,625.55 2,307,185.41 2,486,063.89 2,678,032.54
+折旧 1,880,700.00 1,934,811.00 1,992,575.00 2,054,237.00 2,120,062.00
-追加投资 2,310,794.68 2,541,874.15 2,796,061.56 3,075,667.72 3,383,234.49
企业净现金流 1,519,494.35 1,530,562.40 1,503,698.84 1,464,633.17 1,414,860.05
折现率 0.9020 0.8135 0.7338 0.6618 0.5969
各期折现值 1,370,583.90 1,245,112.52 1,103,414.21 969,294.23 844,529.96
永续期折现值 7,769,364.87

Avioq,Inc.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在 2021�年 12�月 31�日形成的资产组价值：各期折现值 + 永续期
折现值 =� 1,330.23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8,481.15万元。 即经收益法评估，Avioq,Inc. 企业整体价值为
8,481.15万元，高于 Avioq,Inc.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6,906.08 万元，综上，我公司
未对上述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请年审会计师：
（一）结合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形势的背景，详细说明针对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的截止性测

试及境外业务收入真实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
下的审计是否受限，是否发现异常等，当中请重点说明针对公司境外业务涉及的主要客户及其关联关
系、相关合同签订、产品出库、货物运输、海关数据、出口退税、产品交付、货款收取等所执行的审计程
序、获得的相关证据及结论性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1、对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的截止性测试及境外业务收入真实性实施的审计程序
公司的境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国内出口业务收入及境外生产销售业务收入。
针对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的截止性测试执行了以下程序：
①复核资产负债表日前后销售和发货水平，确定业务活动水平是否异常；
②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两周且金额较为重大的发货单据、出口报关单，与应收账款和收入明细

账进行核对；同时，从应收账款和收入明细账选取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两周且金额较为重大的会计凭
证，与发货单据、出口报关单核对，判断收入确认是否存在提前或推后情况；

针对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真实性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与公司国内出口部门及境外子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 了解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

境外业务的影响，了解公司与境外客户的合作情况；
②了解公司境外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评价与境外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

是否有效，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③对境外收入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④选取境外主要客户，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客户的基本情况；
⑤获取了公司与境外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对销售合同销售内容、结算方式、结算账期等

具体条款进行审阅；
⑥实施细节测试：针对出口业务抽样核查与境外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

或订单、发货单、出口报关单、货运提单、海关电子口岸信息、销售发票、提货单或签收单等；针对境外
销售业务检查销售合同或订单、发货单、销售发票、签收单等；

⑦查阅报告期内出口退税申报表，并将其与境外销售收入进行核对；
⑧对本期的销售回款、期后回款情况，包括回款人、回款金额、回款时间等信息进行核查；
⑨对主要客户报告期内的销售金额及往来款期末余额进行函证， 询证函由审计人员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我们检查并核对了公司提供的客户邮箱地址，全程对函证过程保持控制。 函证销售金额合计
人民币 17,426.02万元，占境外收入的比例为 86.05%，回函确认金额 16,376.46 万元，回函比例 93.98%，
未回函金额 1,049.56万元，占发出函证金额的 6.02%，针对未回函金额全部实施替代程序，通过替代程
序确认金额 1,049.56 万元，替代程序为检查销售发生额明细，核对出口报关单、销售订单、发票、产品
出库单等相关单据，并核对银行流水检查客户回款情况，从而确认销售的真实性。

2、获得的相关证据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针对出口业务部分我们取得了以下证据：
①境外业务收入明细账；
②对国内出口部门管理层的访谈记录；
③主要客户报告期前及部分期后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出口报关单、销售发票、回款银行回

单；
④报告期的海关电子口岸信息表；
⑤出口退税申报表、出口退税收入明细表；
⑥主要客户的销售函证回函。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针对境外生产销售业务我们取得了以下证据：
①美国 Avioq收入明细账；
②美国 Avioq�整体未来盈利预测以及新一代产品未来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
等指标预测；
③美国 Avioq主要客户报告期前及部分期后的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回款银行回单；
④美国 Avioq主要客户的销售函证回函。
3、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审计是否受限，是否发现异常
公司的境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国内出口业务收入及境外生产销售业务收入。
针对公司的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务的审计程序执行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针对 Avioq,Inc.在境外生产销售试剂盒的收入，虽然新冠疫情原因无法进行境外部分现场审计工

作，但我们通过远程审计的方式对本期境外收入发生额的截止性、真实性进行核查，通过采用即时通
讯工具（如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获取审计证据资料，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询问、检查、函证、重新计
算和分析程序等。 综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审计过程未受限，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

4、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针对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的截止性测试及境外业务收入真实性已获得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详细说明对公司境外资产的审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得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审计是否受限，是否发现异常等，公司境外资产及减值处理是否真
实。

年审会计师回复：
公司的境外资产集中于美国 Avioq公司，受疫情原因，无法实施对美国 Avioq�的现场审计，通过

远程审计获取相关的电子审计证据对境外资产进行审计。
1、实施的重要审计程序

科目 重要审计程序

货币资金
1.获取企业的银行对账单扫描件 ，对期末余额与账面金
额进行核对 ； 2.向 Avioq，Inc 开户银行进行函证 ，发函比
例占货币资金期末余额的 100%且已全部回函 。

应收账款

1.分析应收账款账龄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减值准备 ；
2.对应收账款发生额及余额较大的客户进行函证 ，发函
比例占期末应收账款的比例为 98.56%，回函金额占发函
金额的比例为 90.37%；3.查验大额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 ；
4. 检查大额客户的销售合同与执行情况 。

固定资产

1. 获取固定资产的相关产权或其他证明资料并与财务账
核对；2. 受疫情原因， 无法对境外资产进行现场盘点 ，针
对重要资产的盘点， 会计师已通过远程视频等方式进行
了替代程序；3.获取累计折旧分类汇总表 ，检查折旧政策
和方法是否符合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无形资产
1. 获取累计摊销分类汇总表 ， 检查摊销政策和方法是否
符合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 2.检查本期新增无形资产是
否满足资本化条件。

2、已获得的审计证据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取得了
（1）美国 Avioq,Inc.银行对账单扫描件，银行询证函；
（2）美国 Avioq,Inc.销售明细表，销售合同，期后回款证明等财务资料，销售询证函；
（3）美国 Avioq,Inc.长期资产明细表等相关财务资料
（4）美国 Avioq,Inc.长期资产的相关产权或其他证明资料；
（5）美国 Avioq�整体未来盈利预测以及新一代产品未来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等指标预测。


